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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华泰保险股权投资的进展暨重大仲裁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：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龙净环保”）提交的仲裁申请。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公司为仲裁申请人。 

 涉案的金额：154,786.37 万元 

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予以准许，出具民事裁

定书【（2022）京 02 财保 428 号】，具体裁定如下：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武汉天

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申请人”或“天盈投资”）名下银行存款或

其他等值财产，限额 154,786.37 万元。根据申请，现已对天盈投资持有的

172,999,788 股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保险”）股权进行

保全，并实现了首封。 

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披露了《关于终止对外投资的进展及回款风险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03），介绍了公司终止投资华泰保险股权的进展情况。

为推进该股权转让款的回收，全力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失，公司及时向北京仲裁

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并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

产保全申请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大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1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的受理通知，案号为【（2022）

京仲案字第 7543 号】；并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

财产保全申请，申请冻结被申请人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 154,786.37 万元或查封、



扣押其同等金额财产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的财产保

全申请予以准许，出具民事裁定书【（2022）京 02 财保 428 号】，具体裁定如

下：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，限额 154,786.37

万元。根据申请，现已对天盈投资持有的 172,999,788 股华泰保险股权进行保全，

并实现了首封。 

 

二、仲裁的案件事实、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

1、案件事实 

2018 至 2019 年间，公司拟向被申请人收购其持有的华泰保险 157,789,096

股份（股份比例 3.9235%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，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141,177.06

万元。公司已根据协议向被申请人支付了人民币 141,177.06 万元股权转让款。

2021 年，经公司与被申请人协商，双方解除此前签署的股份转让相关协议。被

申请人除应向公司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外，并应就解除协议事宜再向

公司支付人民币 13,609.31 万元。双方约定被申请人应当在标的股份对外出售并

过户完成、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且可支配使用的两个工作日内向公司退还总计

154,786.37 万元款项，并约定龙净环保对其收取交易价款的银行账户进行共同监

管。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示了同意该股权向其

他方转让的批复（该批复的出具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9 日）。之后公司得知，被

申请人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，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将应支付给龙净环保的标的

股份转让尾款质押给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。被申请人在与龙净环保就股权转让

款安排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，未经龙净环保同意将股权转让款质押给湖北宏泰

集团有限公司，涉嫌违反合同约定恶意逃避债务。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被申

请人持有的华泰保险 217,036,424 股股份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冻结，执行通

知书文号为【龙公新（经侦）冻财字（2022）00034 号】，冻结日期自 2022 年

1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1 日。 

2、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

为保障公司应收账款足额收回，确保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公司向北

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，并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

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申请冻结被申请人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 154,786.37 万元

或查封、扣押其同等金额财产。 



三、本次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天盈投资持有的 172,999,788 股华泰保险股权已被公司申请

保全，如天盈投资未及时退回公司股权转让款项，该保全资产将在后续仲裁结束

后用于清偿天盈投资所欠本公司债务。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审理进程及结果，

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及时公告案件的进展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
